附件1：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报批技术服务》
二、项目概述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深化建设用地集中审批改革工作方案（试行）》（鄂自然资发〔2024〕11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承接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权工作方案的通知》（武政〔2024〕10号）、《湖北省土地征收工作程序规定》（鄂自然资发〔2024〕22号）、《进一步深化建设用地集中审批改革工作方案（试行）》（武自然资发〔2025〕21号）等文件要求开展2026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报批技术服务。
3、 工作内容
1.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报批技术审查服务。按照《武汉市建设用地审查要点》，对2026年各区上报的新增建设用地报件开展规划、用途管制、耕地保护、节约集约、权属地类等情况的全面审查，并出具技术审查报告。
2.建设用地报批动态监测。按年度、季度或月度，按管理区，按用地类型或其他要求，开展全市建设用地报批动态监测，统计分析不同口径、不同需求的报批进展数据，并形成年度分析报告等。
3.重大项目跟踪服务。开展国家、省、市重大建设项目正式用地、调整用地、先行用地指导及进展跟踪等技术服务。
4.协助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核查项目新增费标准，跟踪缴纳情况，建立台账定期报送省厅。统计计划使用情况，做好计划台账。批文下达后完成项目归档和备案。
5.建新区实施方案技术审查。对各区申报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实施方案开展规划、用途管制、耕地保护、权属地类等情况进行技术审查。
6.建设用地“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技术支撑。开展2026年度部、省建设用地“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项目资料整理，核对及上报。
四、服务团队人员要求
（一）供应商宜配置具有如下能力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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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名称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宜具备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与项目相关专业副高级（或以上）职称；
2.项目负责人宜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证书。

	2
	项目团队的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
	项目团队的人员（不含项目负责人）：
1.项目团队宜不少于6人；
2.项目团队中宜配备具有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与项目相关专业副高级（或以上）职称的人员； 
3.项目团队中宜配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4.项目团队中宜配备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此类人员可外聘）


鉴于本项目涉及报批数据的属性、空间和文本信息需进行建库管理，形成的电子成果须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的政务系统进行无缝对接，且存在数据保密等相关要求。供应商在人员配置、应急方案、内控管理等方案应按如下要求提供响应方案及配置承诺：
供应商在本项目服务期内应派遣不少于6名熟练技术人员自带工作所需设备，在采购人指定地点驻场提供技术服务，且在特殊情况（报批业务集中等情况）下能够迅速（24小时内）增配技术人员，确保工作顺利开展；供应商应对服务过程中获悉的非公开或涉密数据严格执行相关保密政策，供应商对其派遣的所有项目组人员需遵守采购人提出的数据保密相关规定、应进行相关保密培训，并提供相关保密制度。
（二）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承诺的拟派人员名单开展工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同等资历的人员代替，但应事先得到采购人的批准；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更换不合格的服务人员，成交供应商应接受。
（三）成交供应商拟派人员在服务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执业规则，对资料及数据严格保密。
（四）如采购人认为成交供应商投入的工作人员数量、业务水平、专业配置等不能满足本项目实际工作需要时，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及时调配或增加符合资格要求的人员，所增加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办公费、差旅费、管理费等所有费用已包括在报价中。
五、项目实施管理要求
（一）供应商应按下列项目管理实施要求，编制本项目质量、进度管控方案，并结合供应商内部控制制度对项目实施具体环节、人员等要素予以管控，以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1、质量控制方案
供应商应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质量控制方案，包括不限于如下：
(1)供应商单位的质量控制制度；
(2)供应商单位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3)本项目各流程节点质量控制措施；
2、进度计划及控制
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进度计划需求提供进度控制方案，包括不限于如下：
(1)供应商进度服务承诺；
(2)供应商审查各节点控制措施及提高审查效率的保障方案；
(3)供应商其他计划进度控制措施。
3、服务承诺
供应商应根据项目需求提供服务承诺方案，包括不限于如下：
(1)负责做好项目技术服务等相关工作的服务能力及承诺；
(2)中间成果方案修改需求响应及后续跟踪服务承诺。
4、保密承诺
成交供应商应对本项目的相关资料、过程分析内容和最终项目成果保密。
该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采购人所有。如成交供应商需向社会公开发布与本项目成果相关的内容，须经上述单位书面同意后方可使用。
5、验收要求
(1)符合国家或地方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条例；
(2)按要求提交项目成果，并按有关会议意见修改完善。
六、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二）要求中标人接到任务通知后，需在12小时内到达指定场所作业；在任务紧急的情况下，24小时内能够及时调配技术力量，并在指定时间能完成相关工作。
（三）所有项目组人员需遵守数据保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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